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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2022年第4号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上海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关于本市

城乡居民社会保险有关征缴事项的通告

为进一步便利本市城乡居民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优化业务流

程，现对本市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缴费相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档次选择

新参保人员可在办理参保登记时选择缴费档次，已参保人员

可在办理缴费时选择缴费档次。

如当年尚未缴费，选择缴费档次自当年起生效；如当年已缴

费，选择缴费档次自次年生效。

二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

通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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缴费人可选择采用批量扣缴方式或自行缴费方式缴纳城乡

居民养老保险。采用批量扣缴方式的缴费人应与税务机关、开户

银行签订个人委托扣缴社保费协议，已签订协议的缴费人如选择

不再通过批量扣缴方式缴费，可办理解除协议。

税务部门扣款时段为每月6日至10日（遇节假日顺延）。对

未选择批量扣缴方式缴费或扣款失败的缴费人，可以在非扣款时

段自行缴费。

三、缴纳集体补助

缴纳集体补助不再向社保中心提出申请，可直接向税务部门

申报缴纳。

四、办理渠道

缴费人可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线上、线下渠道办理缴费档次

选择、缴费、签订和解除委托扣缴社保费协议。

办理缴费档次选择可通过上海市电子税务局、一网通办、随

申办、微信、支付宝或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。

办理缴费可通过上述线上渠道或办税服务厅线下渠道；

办理签订、解除委托扣缴社保费协议可通过上海市电子税务

局、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或办税服务厅。

办理集体补助缴纳可通过上海市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。

五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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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仍通过现有渠道办理，增加职工

医保个人账户共济渠道为符合参保条件的父母、配偶和子女缴

费。

六、系统调整安排

为实现上述优化调整，上海市税务局将进行系统升级，从

2022年12月28日至2023年1月3日，全市各区办税服务厅及各线上

渠道将全面暂停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业务。自2023

年1月4日起恢复办理。

本通告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2年12月21日

分送：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第三、四税务分局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社保非税处承办
办公室2022年12月26日印发


